
  屡遭诟病的靓号协议， 究竟

是否构成“霸王条款”？ 对此， 上

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运营商推出靓号套餐以

供消费者选择本身属于市场行为

无可厚非， 但如若通过靓号协议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

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的， 则构成“霸王

条款”。

“从法律角度看， 运营商设置

的这些高额违约金通常是通过格式

合同条款， 存在重大瑕疵。” 金玮

律师表示， 根据《民法典》 第四百

九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采用格式

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

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

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

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

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

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

以说明。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

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没

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条款的， 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

为合同的内容。 因此， 运营商应按照

法律法规对格式条款的具体要求和对

与用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项予以提

示或说明， 履行告知义务， 否则， 用

户有权主张重大违约金条款暨霸王条

款无效。

同时， 金玮律师还指出， 根据

《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 第十八

条第三款“电信业务经营者取得码号

使用权后， 不得向用户收取选号费或

占用费” 规定， 靓号本身的有价交易

是被禁止的， 靓号套餐约定最低消费

金额应与所包含的电信服务内容相关。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 运营商应

靠优质服务留住用户， 通过“霸王条

款” 拴住用户的做法不可取。 如若消

费者遭遇运营商的“霸王条款”， 可

以通过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 或向法

院提起诉讼方式维护自身权利， 主张

有关“霸王条款” 不成为合同内容，

或者主张违约金过高， 请求法院依法

调整。

隐形条款涉嫌“霸王条款”，消费者可依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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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运营商提供不出协议”？

“到了营业厅才查出来是靓号， 要

绑定最低消费才能办过户， 太不合理

了！” 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 近期父亲

计划将尾号为“22” 的手机号过户给母

亲， 营业厅工作人员初期未识别该号码

为靓号， 直至系统录入时才发现。 “这

个号码我父亲用了很多年， 几年前携号

转网时也没任何靓号提示， 现在想过户

却要承诺每月最低消费 39 元， 绑定三

年才能办理。” 陈女士多次投诉无果，

老两口只得接受捆绑套餐， 才完成了过

户手续。

类似纠纷并非个例。 市民张女士反

映，她的丈夫 2012 年办理的尾号“88”联

通手机号， 近期计划过户至自己名下。

“前期咨询客服，对方明确说带双方身份

证即可办理， 可我们带齐材料到营业厅

后，却被通知该号码被系统认定为靓号，

需预存 200 元话费、 承诺每月最低消费

30 元才能过户。 ”张女士直言，十几年前

办号时没有靓号的说法， 运营商事后增

设限制，纯属“霸王条款”。

大学生小朱近期也因为手机过户的

事情烦恼不已。 他告诉记者， 近期他计

划将母亲名下尾号“00” 的手机号过户

至自己名下， 却被告知该号码已被认定

为靓号， 需承诺每月 30 元最低消费、

绑定两年才能办理。 “工作人员说靓号

过户必须按新规执行， 但我母亲多年前

在电信办号时， 电信方面未提及这是靓

号。 现在我们要求出示靓号协议， 他们也

拿不出来任何书面文件。”

级别越高，越难过户

记者注意到，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 有

近 3000 条关于“靓号协议” 的投诉。 翻

看这些针对“靓号协议” 的投诉内容， 集

中在“过户时才知道是靓号” “超长合约

期限未提前告知” 等内容， 不少消费者对

运营商的靓号管理模式表示不满。

据了解， 用户在办理普通号码过户

时， 程序比较简单， 只需确认号码无套餐

协议及捆绑限制即可办理， 有运营商会收

取 10 元手续费。 但针对靓号过户， 三大

运营商均设有专属限制， 且门槛与靓号等

级挂钩。 以尾号为“88” 的号码为例， 有

运营商要求预存 200 元话费并承诺月低消

30 元， 签订两年协议； 另有运营商则要

求预存 800 元话费并承诺月低消 99 元，

协议期将重新计算。

对于过户问题， 记者近日咨询上海联

通。 联通公司工作人员解释称， 过户本质

是“旧用户解约， 新用户重新签约” 的两

个独立流程， 新用户使用靓号需执行现行

靓号规则。 不过联通方面表示， 家人之间

过户可申请豁免低消门槛， 夫妻、 父子

（女）、 兄弟姐妹等均属

于豁免范畴。 “家人过

户可申请沿用原

合同， 无需重新

签订靓号协议； 若过户

给非亲属， 则需按新规执行，

绑定相应低消和预存话费。”

此前， 曾有媒体报道， 一位云

南用户 2013 年办理了尾号

“9999” 的电信号码， 想把号

码过户给朋友， 但被告知是靓

号， 需签订靓号协议， 预存 2

万元话费并满足每月 800 元的

最低消费， 才能过户。

几经周折， 小朱提供了母子关系

证明之后， 运营商免除了该号码的最

低月消费。 张女士提供夫妻关系证明

后， 联通方面也可豁免低消门槛和预

存费， 完成夫妻间的过户。

想弃用？ 先付高额违约金

相较于过户的“刁难”， 靓号注销的

门槛更为苛刻。 陈先生因一时冲动办理靓

号， 如今面临“注销难” 的困境。 他告诉

记者， 2025 年 11 月， 他办理了一个尾号

“1616” 的联通靓号， 每月 100 元最低消

费， 合约期两年。 近期因为失业， 他无力

承担套餐费用， 计划注销靓号后， 更换便

宜套餐， 却发现注销成本远超预期。 “1

月 27 日， 我已经缴纳 1280 元违约金退掉

了捆绑的宽带套餐， 可注销靓号居然还要

再付 1000 多元违约金， 其他普通手机号

只要 10 元就可以了。” 陈先生表示， 办号

时业务员未提及注销需支付高额违约金，

“要是早知道， 我根本不会办理。”

针对陈先生的诉求， 记者联系上海联

通核实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 陈先生已签

订靓号协议， 协议中明确约定注销需支付

违约金， 该违约金根据已履约月份、 月低

消金额、 合约期限等因素按固定公式计

算， 无法减免。 “在我们系统内， 靓号分

为 1-6 级， 级别越高， 月低消、 绑定期

限、 预存费用越高， 对应的违约金也越

高。” 该工作人员透露， 陈先生的尾号

“1616” 属于 2 级靓号， 按已履

约四个月、 月低消 100 元计算，

注销违约金约为 18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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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手机靓号， 泛指阿拉伯数字组成

的连续相同的易于记忆的号码。 不同

的号码对不同的人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如内含生日、 纪念日数字等。 记者梳

理 12345 市民热线发现， 三大运营商

对靓号过户均设限制， 以尾号“88”

的号码为例， 三大运营商均要求用户

承诺每月最低消费， 从几十元至数百

元不等， 这些在购号时未明确告知，

到了过户时才突然出现的条款引

发质疑， 被指有“霸王条款”

嫌疑。


